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1-03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0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1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48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934,8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7,995,809.1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5,716,804,190.84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0】第 0102000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中国建银

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招行新时代支行”）签定了《深圳市海

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上述

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为了能够较大限度地为股东获取收益，2010 年 9 月 13 日，甲乙丙三方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约定募集资金存定期的相关事宜。现甲乙丙

三方就上述主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相关事宜再次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一、对于专户（账号 755905017610501）内的闲置募集资金，甲方可在向乙

方提交符合规定的转账支票等相关结算凭证后，申请将该部分募集资金转入甲方

在乙方开立的一个或多个定期存款账户，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定期存款期限 金额（万元） 拟存入日期 

3个月定期存款 9,000 2011年7月29日 

6个月定期存款 140,000 2011年7月29日 

12个月定期存款 50,000 2011年7月29日 

合计 199,000  



 

二、对于上述定期存款，甲方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专户之外的其他

账户划转资金。甲方承诺：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

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 

三、甲方不得针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四、对于甲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乙方承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限定期存款利率计息。 

五、对于转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一个或多个定期存款账户的募集资金，甲

乙丙三方承诺严格依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主协议中规定的方式进行管理使用，任何一方均不得改变该资金的使

用用途。 

六、作为主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其间的内容存在冲突者，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

定的应按本补充协议执行外，主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各方同意严格信守。 

七、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

名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有效期届满之日与主协议保持一致。 

八、本补充协议一式_六_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中国证券监督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